
淄博市周村区自然资源局

2020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的规定和要求，我局编制了202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报告包括总体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、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四个部分。除特别说明的外，所列数据统计时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。公众如需进一步咨询了解相关信息，请与周村区自然资源局联系。（地址：周村区新建西路196号，邮编：255300，电话：0533—6412997）
一、总体情况
 2020年，我局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及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部门工作实际，持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力度。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。2020年，我局通过网站、微信、《鲁中晨报》等载体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其中通过网站信息公开120条；政务微信公开信息211条；通过张贴方式信息公开30条；不动产登记咨询查询12000余人次；受理各级信访投诉请求33件，全部依法解决到位。受理民声热线问题172件，按时回复率100%。行政复议案件1件；行政诉讼案件6件。办理依申请公开18宗，均按时进行了答复。

（二）公开平台建设情况。依托市局和区政府网络，加强信息公开建设，由局信息中心专人负责对网络进行维护和更新，严格按照市局和区政府关于网络更新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对工作动态、法律法规等相关内容进行更新。信访室加大了对“民生热线”、网上投诉信访工作的办理，及时对网络投诉进行回复，不动产登记分中心进一步提高了不动产登记业务报批效率，为群众信息查询、业务办理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。统一征地办公室在基层所的配合下加大征地信息公开力度，在被征地村及时公开相关征地信息，使征地工作更加透明。充分利用“4.22”地球日、“6.25”土地日、“8.29”测绘日等时机，积极为广大人民群众和服务对象提供政策解答和业务咨询，宣传国土资源政策法规，有力促进了信息公开工作。

（三）制度建设情况。根据《淄博市周村区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、《淄博市周村区自然资源局依申请信息公开工作规定》等制度文件，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细化分工，明确了责任。局办公室负责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、网络维护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协调工作；其他业务科室根据业务职能公开工作信息；政策法规科负责对政府信息公开事项进行审核及保密审查工作。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。进一步完善《淄博市周村区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暂行规定》，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保密责任制、涉密人员管理制度、涉密计算机保密管理制度、网络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有关保密审查的职责分工、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，做到以制度管人、按程序办事，确保不发生泄密事件。同时，局政策法规科加强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和监督检查工作，2020年度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失泄密情况。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
 2020年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，一是主动公开的意识还不够强。主动满足群众公开需要的意愿不足、发布信息总量不够。二是公开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有待提升。及时准确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
三、下一步的工作打算
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新一年的工作任务目标，提出以下四方面改进措施。 
  （一）牢固树立以公开促工作的理念。充分认识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切实转变思想观念，增强工作主动性和自觉性，以政府信息公开服务领导决策、服务中心工作开展、服务人民群众信息需求，着力做到以公开促公正、以公开立公信，维护法治机关的良好形象。

 （二）着力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效。进一步深化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，明确各领域公开内容，修订完善主动公开目录，确保应公开尽公开。加大对政府重点工作、重要决策部署、重大改革措施的解读力度，及时关注舆情，回应社会关切。积极稳妥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，服务社会管理创新。

 （三）深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方法举措创新。围绕公众关切进行梳理、整合各类信息，使群众获取信息更加便捷；加强对“互联网+”、微信等新技术、新媒体的学习和应用，推进互联网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度融合，运用网络客户端、微信主动及时向社会群众公开热点信息。

四、其他需要报告事项

 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
附件：2020年度周村区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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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2020年1月29日


